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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

推動本校永續發展特色及培育相關人才，特訂定本校「永續發展專業

訓練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以擔任本校各單位永續長或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為優先。 

第三條  為提升全體教職員工之永續發展專業能力，本校教職員工得視工作需

求，申請參加校內、外舉辦與永續發展業務相關之研習活動、教育訓

練課程及相關證照，其相關主題如下： 

一、碳管理國際議題相關課程或證照考試 

二、ESG 提升永續管理能力相關課程或證照考試 

三、環境管理維護相關課程或證照考試 

四、其他與永續發展主題相關課程或證照考試 

第四條  教職員工申請參加研習之主題，應符合本要點相關主題，職員參加研

習、課程需領有相關證明（研習證書)者，始得補助。 

第五條  教職員工申請參加之研習活動、教育訓練課程及證照考試，須於事前

填具申請表，並奉校長核可後，始得辦理；已符補助要件者，取得研

習證書或專業證照十五日內應檢具核銷，逾期未繳者，不予補助。 

第六條  本中心每年補助本要點第三條相關課程或證照考試，教學單位以本校

學院為單位，以定額補助為原則，得由各學院視業務需求審酌分配；

行政單位及附屬單位得逕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總經費每年不超過本中

心業務費用 10％為上限。申請研習補助之範圍，以報名費、課程費

用、證照考試費用為限，以單據為憑，核實補助；其餘相關費用，各

單位得予以補助。 

第七條  本要點第六條規定之補助金額，得由本中心視當年度經費提撥並調整

之。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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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永續發展專業訓練補助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  請  者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課    程 
□證    照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證    照 
  時    間 

 

符 合 項 目 

□碳管理國際議題相關 

□ESG 提升永續管理能力 

□環境管理維護 

□其他與永續發展主題，請註明 

                                                         

申  請  者 
簽      章 

 
選送單位主管 
簽        章 

 

院/處/館/室/ 
中心  主  管 
簽        章 

 
永續發展中心 
會        簽 

 

校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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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永續發展專業訓練補助經費分配表 

年      度  日      期      年    月    日 

學  院  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花師教育學院 

□藝術學院                    □原住民族學院 

□環境暨海洋學院              □洄瀾學院 

分 配 原 則 

□採先到先審方式，不限申請金額，以當年度補助經費為上限 

□申請者每人定額                  元，以當年度補助經費為

上限 

□本院推薦人選：                                          

                                                          

院/處/館/室/ 
中心  主  管 
簽        章 

 
永續發展中心 
會        簽 

 

校 長 批 示  

 

 

 


